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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山市红十字会 2024 年采购服务项目

内容及要求

一、项目内容

（一）鹤山市红十字生命安全体验馆（主题园）运营管理。

1.协助做好市红十字生命安全体验馆（园）的日常讲解工作及

讲解员的宣传发动工作，年内开展讲解活动不少于 70 场。开展常

态化的生命安全体验馆（园）义工服务活动，使红十字生命安全体

验馆（园）服务在全市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和覆盖。

2.做好市红十字生命安全主题园的日常维护和保洁工作，保障

主题园正常运作。

3.做好市红十字生命安全体验馆的日常管理工作（逢星期三和

星期六早上 9：30—12:00、下午 3:30—5:30 开馆），做好非开馆

时间的预约参访管理及讲解工作。

（二）鹤山市红十字志愿者服务站运营管理。

1.负责市红十字志愿者服务站的日常运营管理。

2.发展红十字志愿者不少于 25 名，并主动参与红十字志愿服

务活动。做好志愿者的信息建档、培训及服务时数记录等工作。

3.协助做好应急救助志愿服务队志愿者的管理工作，组织志愿

者参与大型活动救护志愿服务。

4.配合市红十字会开展救灾、义卖及中秋、春节等重大节假日

上门慰问困难家庭等有关活动，并做好跟踪随访工作。

5.配合市红十字会定期对全市的募捐箱进行清点，每个募捐箱

每年至少清点一次。

6.组织开展国际志愿者日活动。组织志愿者参与、配合市红十

字会的创文等行动。

（三）协助进社区、进农村、进校园等“五进”应急救护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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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及工作。

1.配合市红十字会做好应急救护师资的宣传发动，不断壮大应

急救护师资志愿服务队伍。

2.配合市红十字会深入社区、农村、学校等开展应急救护和健

康知识的宣传宣讲等普及活动（不含救护员和心肺复苏（CPR+AED）

考证培训工作），全年不少于 30 场。

二、项目双方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权利:

1.甲方每季度可了解掌握项目的工作进度及资金运作情况；

2.甲方有权对服务内容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；

3.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服务过程进行监督。

（二）甲方义务:

1.甲方按服务费用支付方式及时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；

2.甲方负责为乙方组建的服务队提供相关专业技能培训；

3.甲方负责对乙方的所有服务做出指导和评价；

4.甲方负责募捐箱的维修和补充。

（三）乙方权利：

1.乙方依据合约向甲方收取服务费用，但应向甲方提供购买服

务发票；

2.乙方可根据实际情况与甲方协商调整服务内容、方式、时间，

经甲方同意后实施。

（四）乙方义务:

1.乙方应提供合法资质的证明材料；

2.遵循甲方相关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；

3.在服务期间真诚对待服务对象，遵循合作原则，不得向服务

对象收取报酬或者谋取其他利益；

4.乙方定期对义工开展业务技能知识培训及对其提供的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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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监管和评估；

5.乙方配合甲方提供募捐箱清点服务及创文清扫志愿服务等；

6.每月定期向甲方提交工作书面简报和相关活动相片，活动签

到表、活动意见反馈表等备查；

7.定期对红十字生命安全体验馆所有器材进行检查，保障正常

运作；

8.在讲解或者宣传活动过程中，要确保整个活动的安全；

9.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和业务指导，对甲方提出的整改意见和

工作建议，必须依时完成整改。

三、项目监测与评估验收

乙方承接服务项目以后，由甲方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程跟踪

和监督。项目完成后，甲方邀请第三方对项目的工作绩效、服务对

象受益情况、公众满意度等，依据“项目合同”要求进行评估和验

收，所需费用由甲方负责。

四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在项目运营过程中，如乙方存在财务问题，项目承接机

构整改不善或拒不整改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酌情追回资金。如

情节严重，造成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并追究相

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
（二）甲方如不履行合同，特别是未能如期付款，造成项目未

能完成或损失的，需承担相应责任。

鹤山市红十字会

2023 年 12 月 29 日


